
■ 公告

内蒙古数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称“数韵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股
东一致同意解散数韵公司并对其进行
清算，并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工作。现
清算组委托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以
下称“大川所”）处理清算相关事宜。

数韵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大川所（通讯地址：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解放街金石矿
业广场 A 座 602 室，内蒙古大川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 024000，联系人：张英
杰，电话：18947670707）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清算程
序结束前补充申报，同时承担未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及相
应法律后果，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数韵公司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

内蒙古数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6年2月27日

■ 限期提交证据材料通知书

编号：［2025］鄂公中字第 23号
内蒙古达立美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我单位因办理裴永文等人投诉你单
位欠缴住房公积金一案，现通知你单位在
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我单位提
供你单位与上述1人的劳动合同、工资表
等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
述、申辩的权利，我单位将结合其他证据
依法认定相关事实，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由你单位承担。

特此通知
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2026年2月27日

■ 提存款受领通知

王清华：
2026 年2月2日，依据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书【（2011）呼刑初字第43号】，鲍志强
已将赔付给你的部分民事赔偿款（经济损

失 ）人 民 币 壹 万 柒 仟 贰 佰 元 整
（￥17200.00）提存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
特市兴安公证处，请你持本人身份证及与
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到我处领取提
存款。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君御华庭一期 23 号楼 1 单元 3
楼。

联系电话：0482-821541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

2026年2月27日

■ 公告

玉泉区木朵一餐饮店：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威风与被申请

人玉泉区木朵一餐饮店劳动争议一案，
申请人李威风（呼玉劳人仲字［2026］
22）请求确认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因无法与被申请人取得联系，通
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开
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
裁资料，本院定于 2026 年 4 月 3 日 9 时
在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楼仲
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现予公告，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 。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6年2月27日

■ 公告

内蒙古豪德电力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尔古阿牛与被申

请人内蒙古豪德电力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申请人尔古阿牛（呼玉劳人仲
字［2026］104）请求确认与被申请人存
在劳动关系。因无法与被申请人取得
联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
书、组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
材料等仲裁资料，本院定于 2026 年 4 月
2 日 9 时在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二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现予公告，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院将

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6年2月27日

缴纳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配套费催告书

内蒙古天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5年7月9日作出《呼和浩

特市自然资源局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配套费行政征收决定书》，并于 2025 年 7
月16日向你单位送达。要求你单位缴纳

“万象天地三期”项目的城市市政公用设
施配套费 6，288，843.00 元。你单位至今
未缴，也未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未
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
10日内，将上述款项缴至指定银行。逾期
不缴纳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征收人：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2月24日

■ 注销公告

内蒙古播音主持朗诵演讲协会，代
码：51150000502708033G，经研究决议，拟
向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资产清算小组。请各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为放弃，特此
公告。

内蒙古播音主持朗诵演讲协会
2026年2月27日

■ 遗失声明

杨廷彦《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于
2019年7月12日10时50分在霍林郭勒市
人民医院出生，父亲：杨旭，母亲：毛明明，
出生证明编号：T150035464，声明作废。

郝嘉庆《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出
生日期：2010 年 1 月 19 日，生于乌兰察布
市凉城县医院，母亲：郝鑫鑫，父亲：李海
英，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华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21555459106X）公章丢失（印章编
号：15012110001091）、财务章丢失，印章
编号：15012110001092，声明作废。

2026年2月27日

缴纳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配套费催告书

呼和浩特市诚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我局于2025年7月9日作出《呼和浩
特市自然资源局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配套费行政征收决定书》，并于 2025 年 7
月16日向你单位送达。要求你单位缴纳

“金丽园”项目的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
费5，382，430.14元。你单位至今未缴，也
未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在6个
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10日
内，将上述款项缴至指定银行。逾期不缴
纳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

征收人：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2月24日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变更营业地址信息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回民区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中山西路31号新亚太商厦6层东侧150㎡

批准日期：2013年11月11日
机构编码：000108150103001
联系电话：15248119882
邮编：01001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
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6年2月10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回民区营销服务部
202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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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让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27日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

内蒙古普泰路桥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华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万佳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福海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福海家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融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本金

51155663.33
60325000.01

50000000.00

19940000.00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8月1日，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11033199.82
49881700.00
49115762.66
291451325.82

利息
68955725.00
42198238.41

87792646.79

26106309.04

51554045.55
89652500.00
99042564.53
465302029.32

本息合计
120111388.33
102523238.42

137792646.79

46046309.04

62587245.37
139534200.00
148158327.19
756753355.14

代垫费用
0.00
492511.92

41007.00

166142.55

0.00
287133.39
0.00
986794.86

担保人/抵押人
抵押人：内蒙古普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天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郝万清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马钢、温晓虹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九盟察罕苏力德生态游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内蒙古联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鄂尔多斯市聚远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余生文、问翠
保证人：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侯利军、张美英、侯昊疌、侯皓苒、孙铃林

抵押人：福海、山丹
抵押人:福海、山丹、鄂尔多斯市民生家俱城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福海、山丹
抵押人：内蒙古新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赵贵平、苏永霞、康向东、李美玲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